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000656     公告编号：2021-024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5 日以专人

递送、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的通知，会

议于 2021 年 2 月 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达先生召

集并主持，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本次董事

会会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为了提高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征信，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履行股东义务，

支持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重庆

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则上根据合资合作协议的约定，按公司持股比例对参

股房地产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如根据金融机构要求，公司控股子公司超过公

司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进一步防范担保风险，在提供担保后将要求其他股东或

者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参股房地产项目公

司提供的预计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 14.898 亿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十

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对部分参股房地产项目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

案》 

为保证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运营及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公司与项目公司其

他股东即合作方会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按股权比例同等条件为其提供股东借

款，而当该控股子公司存在闲置富余资金时，为盘活其存量资金，加快资金周转，

公司将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根据项目公司章程及合作协议的规定调用闲置

富余资金。对此，根据公平交易原则，该项目公司其他股东也有权调用该项目公

司的富余资金。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前述情形之控股房地产项目子公司其他股东调用

闲置富余资金的行为构成了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助。公司本次拟按股权比

例从控股子公司调用不低于 7.169 亿元富余资金，鉴于此，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项目公司其他股东即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金

额合计不超过 4.24 亿元。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按股权比例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

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为保证房地产项目公司运营及项目开发建设需要，公司与项目公司其他股东

会根据合作协议的规定，按股权比例同等条件为其提供股东借款。鉴于此，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从事房地产业务（2019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提请股东大会针对股东借款事项授权董事会并进一

步授权公司董事长进行审批。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外或者所占权益比例不超过 50%



 

的项目公司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因房地产项目开发建设等涉及的资金需求提供股

东借款，总额不超过 130 亿元。 

本议案详细内容参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按股权比例对部分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进行授权管理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杨程钧先生提名，同意聘任罗利成先生、王伟先生为联席总裁，

同意聘任李华先生为执行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同意聘任方明富先生、黄中强先

生、张强先生、宋柯先生为副总裁，上述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周达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张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相同。 

上述人员简历和联系方式附后。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周四）16 点 00 分，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2 月 19 日（周五）。 

表决情况：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一年二月九日 



 

简历： 

罗利成先生：1965 年 2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联席总裁。200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8 月，历任金科集团规划设计中心总经理，金科集团副总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2011 年 9 月至 2011 年 12 月，任公司董事会副主席、执行总裁；

2012 年 1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公司江苏区域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4 年 3

月至 2015 年 10 月，任公司执行总裁；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6 月，任公司执

行总裁兼任中西部区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7 年 7 月至 2021 年 1 月，历任

公司西部区域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西安城市公司总经理、高级副总裁。2021

年 2 月起，任公司联席总裁。 

经核查，罗利成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 9,737,909 股。

罗利成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王伟先生：1969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EMBA。现任公司联席总裁。2000

年 11 月至 2005 年 12 月，历任佛山东方广场购物中心营销总监、国美电器武汉

公司副总经理；2006 年 1 月至 2021 年 1 月，历任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京沪西南

大区总经理、集团副总裁、集团总裁及红星控股集团总裁；2021 年 2 月起，任

公司联席总裁。 

经核查，王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 173,989 股。王

伟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李华先生：1963 年 8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现任公司执行副

总裁兼财务负责人。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涪陵分行财务科科长、审计科科长、丰都

支行行长、涪陵分行行长助理兼营业部总经理，招商银行重庆分行渝中支行行长、



 

重庆分行风险控制部总经理、公司银行部总经理，中信银行重庆分行公司第五部

总经理、风险管理部总经理。2011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2011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任本公司副总裁；2018 年 3 月起，任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经核查，李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 3,230,000 股。

李华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方明富先生：1973 年 1 月出生。现任公司副总裁。历任公司营销部主管、

副经理、经理；2007 年 3 月至 2016 年 12 月，历任无锡金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营销总监、副总经理、公司营销部总监、营销定位中心总经理，2014 年 2 月

至 2016 年 12 月历任公司总裁助理、总裁特别助理；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3 月，

任公司副总裁；2018 年 3 月至 2021 年 1 月，任公司联席总裁。2021 年 2 月起，

任公司副总裁。 

经核查，方明富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 6,049,200 股。

方明富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黄中强先生：1975 年 5 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公司副总裁。2004 年 9 月

至 2017 年 5 月，历任中海地产成都公司工程经理、项目高级经理，中海地产西

部区域公司高级经理、助理总经理；2017 年 6 月，加入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9 月，任金科股份集团总裁助理兼成本工程中心总

经理；2018 年 10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裁。 

经核查，黄中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持有本公司股票 18,500 股。

黄中强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要求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宋柯先生：1975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现任公司副总裁。

2004 年 5 月至 2008 年 6 月，历任交通银行朝天门支行行长助理、民族路支行副

行长、南城支行副行长；2008 年 7 月至 2015 年 5 月，历任中信银行重庆分行新

支行筹备二组组长、北城天街支行行长；2015 年 3 月至 2020 年 12 月，历任中

信银行重庆分行党委委员、风险总监、行长助理、副行长；2019 年 5 月至 2020

年 12 月，任兰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挂职）；2021 年 2 月起，任公

司副总裁。 

经核查，宋柯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宋柯先生与

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要求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张强先生：1971 年 1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现任公司副总裁兼

董事会秘书。2005 年 8 月至 2013 年 12 月，先后任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投资银行

部财务顾问处处长、香港农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国农业银行总行投资

银行部融资策划处处长；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任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 10 月，任上海绿瀛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 年 10 月至今，就职于公司；2020 年 5 月起，任公

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经核查，张强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张强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张强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的情况，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非中国证监



 

会确认的市场禁入人员，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

规定。 

张强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重庆市两江新区春兰三路 1 号地勘大厦 

联系电话：023-63023656 

传真电话：023-63023656 

电子邮箱：ir@jinke.com 

 

 


